宜蘭縣內城國小九十九學年度「推行校園做環保」環境保護小組暨能源教育會議(99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)會議紀錄
	開會事由
	依據本校推行做環保實施計劃(99.3修正)辦理

	日期時間
	100年6月29日下午3 時

	主    席
	
	記    錄
	黃伯興

	出席人員
	
	
	

	
	
	
	

	主席報告
	「環境教育法」已於100年6月5日實施，本校恪遵政府大力推動環境教育政策，維護環境生態、做好環境保護、資源回收、節能減碳及環境教育，以達到永續發展。

	承辦人報告
	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—
民國100年6月5日起業已施行環境教育法，請依上次99學年下學期期初會議決議辦法辦理。

	說明事項
	1.9~11月為本縣本年環保業務線上考評，請考評事項之相關業務單位
  人員多加協助提供資料，以妥為準備。
2.「環境教育法」業已於100年6月5日實施，依據環境教育法第十
  九條規定於每年12月31日以前教職員工及師生須有4小時以上的

  環境教育，本縣另加4小時節能減碳教育。

	討論結果
	請依說明事項及相關辦法辦理。

	散會時間
	100年6月29日下午 3 時 30 分

	下次會議

時    間
	100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


記錄：             主席：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校長：

